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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字〔2017〕65 号 
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 
关于公开市级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 

和服务指南的通知 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为进一步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，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

业，更好的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根据《山东省简化优

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实施方案》（鲁厅字

临沂市人民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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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6〕39 号）和《临沂市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

众办事创业实施方案》（办字〔2016〕86 号）要求，现就公开

市级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和服务指南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公开市级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。《临沂市市级公共

服务事项目录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已经市政府第 7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《清单》纳入了 61 个市直部门单位的 619

项公共服务事项，其中创业创新方面 324 项、日常生产生活方

面 248 项、涉行政权力运行方面 47 项，并逐一明确了事项的

实施主体、实施依据及条款、服务对象、收费标准及依据、法

定时限、承诺时限、服务类型等内容。根据省市有关要求，5

月 31 日前，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将《清单》

分别在市政府、市编办、市政务服务中心门户网站予以公开，

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将本部门单位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在门户

网站予以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二、公开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。《清单》中向社会主动

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根据实际需要编制

服务指南；依申请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，要按照便民原则逐项

编制服务指南。服务指南要列明事项名称、办理依据、受理单

位及办理地点、办理条件及申请材料、基本流程、收费依据及

标准、办理时限、咨询方式等内容。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于 5

月 31 日前，编制完成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，并在本部门单

位门户网站予以公开。同时，服务指南要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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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使用。 

三、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职责。《清单》公布后，市直有关

部门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，不得随意终止服务或降低服务标

准。对与群众办事创业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事项，要尽快进驻

市政务服务中心，打通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市推进政府

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会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，根据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修订以及部门单位职责任务调整等情况，对《清

单》实行动态管理，定期调整事项目录和服务指南，不断简化

办事环节手续，优化公共服务流程，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

高效的服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 

2017 年 5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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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6 日印发   


